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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3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 分至 12:00 下午 2:00 分至 4:00 

 7 月 9 日 星期三 

1. 報到 

2. 預備會議 

 

 7 月 10 日 星期四 

1. 討論提案 

2. 小組會議 
第1次會議 

7 月 11 日 星期五 

1.討論提案 

2.臨時動議 

3.閉會 

第2次會議 

地點：本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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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9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詹主席永光：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2屆第 13 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公所提案，現在開始今天的預備會議，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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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3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討論事項： 

案一、追認第 22屆第 12 次臨時會及第 5次定期會議事錄。 

議決：照案追認通過。  

 

案二、第 22 屆第 13 次臨時會議程，請討論？ 

說明：7/9報到、預備會、7/10討論提案(10案彙報、3案小組會議(設籍外鄉鎮人士 

入塔奉祀費用再調高可行性評估報告(殯葬所)、本鎮上新里上前巷(上前巷

11/ 13/15號至苗58)拓寬之可行性評估報告(建設課)、卓蘭國小函請無償 撥

用鎮有土地(新厝段 290 地號之目的及有無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專案報告(建

設課)。大會審議：殯葬所提修正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

二十條審議案(主要是免費入塔資格增加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及中低

收入戶資格(申請時)。7/11 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決：通過。  

 

案三、內政部 114 年 4月 24 日台內民字第 11402209622 號函、苗栗縣政府 114 年 4

月28日府民行字第1140087053號函為建立各級民選公職人員赴中國交流之揭

露機制，建置各級民選公職人員及宗教等團體赴中國交流資訊公開專區，經

詢問縣府此揭露資訊為宣導非強制因公開行程鼓勵登載，請討論？ 

說明：赴中國交流資訊公開專區登載資料須赴中人員簽名同意公開(如附件)，本會

採加強宣導，若代表出國地為中國(含港澳)之行程，請於出國前 10 日於本會

出國考察申請表勾選同不同意(並簽名)或填寫內政部所附同意書，本會專責

人員益秀才會處理。 

議決：依本會出國考察申請書。 

               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民意代表  年度出國考察申請表 

本人□同意□不同意於內政部赴中國交流資訊公開專區揭露此筆資料。 

申請人(請簽名)：       

出國地點：  

出國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日 

經費來源：由苗栗縣卓蘭鎮 年度總預算內

本會議事業務出國考察旅費項下支應，金

額新台幣  整。 

本年度出國考察次數：第 次。 

 

備註： 

1、依「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民意代表出國考察報告作業處理規則」辦理。 

2、本表請在出國考察 10 日前提出，並依年度出國計畫於經費預算額度內報支。 

3、出國考察旅費報支：依內政部 98 年 6月 30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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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9 號令之規定辦理。 

4、苗栗縣政府 101 年 5月 25 日府民行字第 1010099928 號函辦理。苗 

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民意代表出國考察報告作業處理規則案，業經苗栗縣政府

100 年 9月 22 日府民行字第 1000193457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 

主辦人 兼任人事    秘書     主席 

    

兼任會計 

 

  

案四、請討論本會 114 年各項慶典.年節.周年慶舉辦方式？日期？地點？ 

說明：對象：往例嗎?(歷屆主席、副主席、代表、各機關首長、本會退休人員)。 

      地點?、時間? 

議決：依往例之邀請對象，並暫定於定期會前舉辦周年餐敘。 

案五、114 年卓蘭鎮民代表會代表國內考察原為馬祖行(出發前 2個月要完成報名、

訂機票及繳費)，115 年仍安排此行程，請討論？ 

說明：附115年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115年4月嗎？或提早)參訪(連江縣南、北竿、

東引鄉民代表會嗎?)。 

議決：暫定 4月 8(星期三)-10 日(星期五)參訪屏東縣枋山鄉、滿州鄉或高樹鄉、嘉

義縣大林鄉。 

 

報告事項： 

1.本次會議依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規定辦理。 

2.休會期間，主席同意鎮公所請求之墊付案： 

  第 1案：114年 5月 21日卓鎮建字第 1140006259號函為辦理豐田 1鄰、上新里中 

興巷、內灣 8鄰管汰路段及上新里中山路(苗 58 縣)與苗豐里大埔園道路

等多處路段路面改善計新台幣 518 萬元。 

  第 2案：114 年 5月 27 日卓鎮圖字第 1140006531 號函為客家委員會獎勵公所 113

年度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執行成效評核結果獎勵金計新台幣 50 萬元。 

  第 3案：114年 5月 29日卓鎮社字第 1140006679號函為辦理苗栗縣政府補助社區

辦理各項活動計新台幣 15 萬元。 

  第 4案：114 年 6月 3日卓鎮建字第 1140006368 號函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新竹分署核定補助 114 年度強是外來入侵種移除及復育計畫計新台幣 59

萬 1200 元。 

  第 5案：114 年 6月 6日卓鎮公字第 1140006611 號函苗栗縣政府補助公所辦理卓

蘭鎮坪林里苗 57、苗 54-2 及水源支線路燈增設 8盞工程計新台幣 32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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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案：114年 6月 9日卓鎮民字第 114007138號函為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公所辦

理 114 年卓蘭鎮模範父親暨好人好事表揚活動計新台幣 5萬元。 

  第 7案：114年 6月 12日卓鎮農字第 1140007330號函為苗栗縣政府同意核定補助

公所研提 114 年梨赤星病防治計畫相關工作計新台幣 15 萬元。 

  第 8案：114年 6月 23日卓鎮清字第 1140007659號函清潔隊為辦理 114年度資源

循環工作計畫計新台幣 23 萬 9850 元。 

  第 9案：114年 6月 25日卓鎮農字第 1140007862號函有關農業部農糧署核定同意

補助公所辦理 114 年綠色環境給附計畫細部實施計畫(下半年)相關經費

計新台幣 31萬 1100 元。 

  第 10 案：114 年 7月 1日卓鎮社字第 1140008045B 號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公所辦理 114 學年度 2至未滿 5歲育兒津貼及 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

幼兒就學補助行政業務費計新台幣 1萬 6千元。 

3. 9 月 3日屏東縣枋山鄉民代表會中午參訪。 

4. 卓蘭鎮公所 114 年 6月 11 日卓鎮建字第 114000728 號函有關卓蘭國小位於新厝

段 290地號土地辦理無償撥用函說明四：苗栗縣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俟本會財產

處分議決及公所所撥同意後，續研擬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

及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縣府地政處及行政院核准。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各級政府機關間如因公務或公共使用目的需用其他機關管

理之公有土地時，應辦理撥用手續。公地撥用乃政府行使公法上之權力，使需

地機關取得所需之公有土地，除依法令規定辦理有償撥用，應移轉所有權外，

以無償撥用為原則，其性質為使用權之讓與，而非物權之變更，因此無需經民

意機關同意。 

資安宣導資料：  

下載軟體請認明官方網站或合法的官網 

近期發現駭客假冒 LINE 官網誘騙使用者下載含有惡意程式的版本，造成資安事件，

對機關資訊系統構成威脅。在此特別提醒，不要從來路不明的網站下載、安

裝任何程式，請務必確認來源，遵守下列資安原則，以降低風險： 

1.如有安裝軟體必要，請透過官方網站下載，並且檢視是否為合法的官網。 

2.安裝防毒軟體及端點防護軟體（EDR），並定期更新病毒碼與作業系統，加強端點

安全防護。 

3.發現異常狀況（如裝置反應異常、檔案無故變動），應立即通報資訊或資安承辦

人。此類攻擊是利用搜尋引擎的廣告或搜尋結果，偽裝成「電腦版 LINE」的

下載頁面，這些網站與官方頁面相似度高不易察覺，一旦誤信安裝，同時也

安裝了暗藏的惡意程式，如木馬程式、鍵盤側錄工具、勒索病毒與間諜軟體

等，可能導致： 

1.個人與機關敏感資料外洩。 

2.裝置遭遠端操控。 

3.長期遭到滲透，造成整體資安風險擴大。 

【10 時 40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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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10(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

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富原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黃富業  社會課長黃石榮  人事主任徐士炫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熊小惠  幼兒園長李美慧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會議正式開始，今

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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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詹主席致詞： 

    鎮公所詹鎮長、各課室主管及本會副主席、全體代表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2

屆第 13 次臨時會開議，這次會期主要是討論經費墊付追認案，各位代表對於本鎮應

興應革事項，如果來不及於會前提案，也可以於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會期中，希

望各位代表對各項議案謹慎審議並致力問政，最後祝大家事事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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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墊付款追認案 

彙報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5月 21 日卓鎮建字第 1140006259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辦理「豐田 1鄰、上新里中興巷、內灣 8鄰管汰路段及上新里中山

路(苗 58 線)與苗豐里大埔園道路等多處路段路面改善」案，經費共

計新台幣 518 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

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518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5月 27 日卓鎮圖字第 1140006531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客家委員會獎勵本所「113 年度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執行成效」評

核結果獎勵金共計 50 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

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 50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三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5月 29 日卓鎮社字第 1140006679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辦理苗栗縣政府補助社區辦理各項活動，活動經費共計新台幣 15

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5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四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3日卓鎮建字第 1140006368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核定補助「114 年度強勢外來

入侵種移除及復育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59 萬 1,200 元整，惠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59 萬 1,200 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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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五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4日卓鎮公字第 1140006611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卓蘭鎮坪林里苗 57、苗 54-2 及水源

支線路燈增設 8盞工程」，經費共計新台幣 32萬元整，惠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2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六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9日卓鎮民字第 1140007138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辦理「114 年卓蘭鎮模範父親暨好人好事

表揚活動」，經費共計新臺幣 5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5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七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12 日卓鎮農字第 1140007330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核定補助本所研提「114 年梨赤星病防治計畫」

相關工作，經費共計新台幣 15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5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八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23 日卓鎮清字第 1140007659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辦理本所清潔隊「114 年度資源循環工作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23 萬 9,850 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

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23 萬 9,850 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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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九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25 日卓鎮農字第 1140007862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農業部農糧署核定同意補助本所辦理 114 年「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細部實施計畫（下半年）」，相關經費共計新台幣 31 萬 1,000 元整，

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1 萬 1,000 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十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1日卓鎮社字第 1140008045B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所辦理114學年度2至未滿5歲

育兒津貼及 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就學補助行政業務費第 1期經

費，共計新台幣1萬6仟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

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萬 6仟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鎮 公 所 提 案 

鎮 公 所 提 案第 1案    

   類  別：殯葬 

   提案人：鎮 長詹錦章 

   案  由：本所為修正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二十條，請惠予

審議。 

   辦  法：如案由。 

   理  由：依據行政院 114 年 6月 3日以院臺綜字第 1141012228B 號函暨 114 年 5

月 28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400053241 號公告總統令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二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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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會 議 

一、列席者：鎮長詹錦章、建設課課長、殯葬所所長 

二、會議案由： 

1.設籍外鄉鎮人士入塔奉祀費用再調高之可行性評估報告(殯葬所)。 

2.本鎮上新里上前巷(上前巷11/13/15號至苗58)拓寬之可行性評估報告(建設課)。 

3.苗栗縣卓蘭鎮客庄生活交流中心暨客家卓蘭鎮立圖書館拆除建案申請規劃設計暨

工程施作案-卓蘭國小撥用鎮有土地案(新厝段 290 地號)。 

三、討論紀要 

詹代表偉強：報告可看出公所傾向不漲價，但缺乏相關數據佐證來說服鄉親，如每年

遷出人數多少？周邊(非苗栗縣)納骨塔費用分析？東勢新骨塔的收費

標準？加上新建的納骨塔、後續裝潢費用都會讓建築成本逐年上漲，不

可能每年收費都不變，新舊房子價格相同，否則如何攤提成本？要漲的

應該是外縣市的收費，甚至降低本鎮收費，台中市收外縣市為 3倍費

用，為何我們收外縣市只有 2倍費用？應該像關稅一樣要對等調高，綜

觀上述因素，應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再重新分析。 

詹鎮長錦章：現在到處都在建塔位，競爭激烈！納骨塔主要靠外鄉鎮收入，若貿然漲

價導致外鄉鎮不願來購買怎麼辦？少了東勢、新社、石岡會差很多，沒

有競爭力，我反對漲價。 

詹副主席秉憲：請鎮長拜會台中市長協調看看台中和苗栗以對等倍數收費，漲價是一

回事，重點是提升自己的品質，才有討論漲價的空間。 

江代表文祺：看預算書逐年的收益金是遞減，漲價或不漲價各有利弊，競爭問題應回

歸市場機制來衡量，先參考鄰近納骨塔的定價再評估為宜。 

高課長嘉陽：提高費用除了保存本鎮櫃位的權益還可增加財源，東勢和后里都即將有

新塔，必須思考本鎮櫃位漲價後價格的合理性，目前是否漲價應處於觀

望態度，待未來再持續蒐集相關數據，觀察外鎮或外縣市購買率後，再

討論增加收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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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設籍外鄉鎮人士入塔奉祀費用再調高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壹、本鎮殯葬設施(備)規費收、退費標準目前收費概況： 
一般式 

骨灰位 

(二.三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1 位 15,000 20,000 35,000 30,000 20,000 50,000  

菩薩特 A 區

小型個人骨

灰位(三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第 1、2、

10、11 層 
45,000 20,000 65,000 90,000 20,000 110,000 

 第 3、9 層 55,000 20,000 75,000 110,000 20,000 130,000 

第 5、6、

7、8 層 
65,000 20,000 85,000 130,000 20,000 150,000 

菩薩特 B 區

小、中型個

人．雙人骨

灰位(三樓) 

本鎮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菩薩特 B 區

小型個人 

(83、85、

87 排) 

45,000 20,000 65,000 90,000 20,000 110,000 

 

菩薩特 B 區

中型個人 

(83、85、

87 排) 

55,000 20,000 75,000 110,000 20,000 130,000 

菩薩特 B 區

小型個人 

(86 排) 
33,000 20,000 53,000 67,000 20,000 87,000 

菩薩特 B 區

中型個人 

(86 排) 
41,000 20,000 61,000 82,000 20,000 102,000 

菩薩特 C 區

小型個人骨

灰位(三樓) 
本鎮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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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9排之

2～9 層 
45,000 20,000 65,000 90,000 20,000 110,000 

 

88、89排之

1、10 層 
33,000 20,000 53,000 67,000 20,000 87,000 

※註：1.外鎮居民之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以本鎮居民收費標準加收百分之百使用規費。   

      2.雙人櫃位須一次購買 2 位，不得分開購買；費用以個人櫃位 2 位計價。 

3.管理費恕不優惠。 

一般式骨骸

位 

(二.三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1 位 25,000 20,000 45,000 50,000 20,000 70,000  

菩薩特 B 區

骨骸位 

(三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全區域 65,000 20,000 85,000 130,000 20,000 150,000  

※註：1.外鎮居民之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以本鎮居民收費標準加收百分之百使用規費。   

2.雙人櫃位須一次購買 2 位，不得分開購買；費用以個人櫃位 2 位計價。 

      3.管理費恕不優惠。 

一般 D 區 

個人式 

骨灰位(四

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1、2、3 

9、10、11

層 
15,000 20,000 35,000 30,000 20,000 50,000 

 

5、6、7、8

層 
25,000 20,000 45,000 50,000 20,000 70,000 

菩薩 

特 A 區 

個人式 

骨灰位(四

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1 位 180,000 20,000 200,000 360,000 20,000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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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 

特 B 區 

個人式 

骨灰位(四

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1、2、3 

9、10 層 
65,000 20,000 85,000 130,000 20,000 150,000 

 

5、6、7、8

層 
90,000 20,000 110,000 180,000 20,000 200,000 

一般 D 區 

個人式 

骨骸位(四

樓) 

本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外鎮 

使用費 
管理費 合計/每位 備註 

1、5 層 25,000 20,000 45,000 50,000 20,000 70,000 

 

2、3 層 35,000 20,000 55,000 70,000 20,000 90,000 

※註：1.外鎮居民之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以本鎮居民收費標準加收百分之百使用規費。   

      2.菩薩特 C 區及一般 D 區雙人式骨灰位須一次購買 2 位，不得分開購買： 

        (1)菩薩特 C 區雙人式骨灰位費用以菩薩特 B 區個人式骨灰位 2 位計價。 

        (2)一般 D 區雙人骨灰位費用以一般 D 區個人式骨灰位 2 位計價。 

      3.同一申請人一次購買 2 位 95 折，3 位以上 9 折。 

      4.管理費恕不優惠。 

 

 

貳、本鎮第一公墓納骨塔本鎮及外鄉鎮使用概況： 

樓層 啟用數 本鎮使用數 本鎮使用率 
外鄉鎮 

使用數 
外鎮使用率 

二樓 8207 3614 44％ 3274 39％ 

三樓 7513 2522 33％ 4088 54％ 

四樓 5186 1228 23％ 1137 21％ 

五樓 核准數：12420 尚未設置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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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本鎮及其他外鄉鎮收費概況調查表： 

縣(市)別 鄉(鎮、市)別 

收費標準(元) 

骨灰(骸)存放設施 

本鄉鎮費用 外鄉鎮費用 

苗栗縣 

 

 

 

 

 

 

 

 

 

苗栗市 

本市市民原價 30％ 

鄰近地區 40％(公館、頭屋、造橋、銅鑼、後

龍、西湖) 

原價 

5 萬 8千~19萬 8千 

通霄鎮 2 萬 8 千~31 萬 
一般區使用費 2倍 

特區使用費 3倍 

造橋鄉 4 萬~23 萬 2 倍 

公館鄉 3 萬 5 千~18 萬 5 千 使用費 2 倍 

三義鄉 2 萬 6 千~10 萬 6 千 使用費 2 倍 

卓蘭鎮 3 萬 5 千~20 萬 使用費 2 倍 

西湖鄉 
懷恩塔 2 萬~8 萬 

思親塔 3 萬~6萬 5 千 

懷恩塔 2 倍 

思親塔 2 倍 

苑裡鎮 
青埔生命紀念館 2 萬 4 千~30 萬 6 千 

青埔敬心館 3 萬~32 萬 
2.5 倍 

後龍鎮 3 萬 4 千~36 萬 
本縣非本鎮 1.5倍 

外縣市 2倍 

竹南鎮 2 萬 5 千~11 萬 2 千 5 倍 

頭份市 3 萬 2 千~10 萬 使用費 5 倍 

台中市 
 

5 千~5 萬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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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所評估說明： 

一、櫃位數量方面： 

本鎮納骨塔核准之容許設置量體較其他鄉鎮大(5 個樓層大坪數)，縣府核准設置

42,148 單位，其他鄉鎮大部分為 3個樓層中等坪數，縣府核准設置多在 2至 3萬單

位，本鎮第一公墓納骨塔使用年限內，就戶政單位統計知本鎮人口數(14,644 人)及

每月平均死亡人數(約 12 位)，評估本塔設置櫃位數足夠供本鎮民眾申請使用外，仍

會有多出空櫃位供外鄉鎮民眾申請使用。 

二、鄉鎮人口數方面： 

本鎮人口數目前戶政機關統計為 14,644 人，就各鄉鎮所訂外鄉鎮收費倍數而言：倍

數較高鄉鎮(頭份市(108,188)、竹南鎮(91,171)、苗栗市(86,042)、通霄鎮(30,753)

及台中市(2,867,525))，該鄉鎮人口數皆比本鎮人口多出 2倍以上，且該鄉鎮納骨

塔核准設置數量皆較本塔少，故其訂高倍數用意為限制外鄉鎮民眾申請該鄉鎮納骨

塔塔位。 

三、本鎮納骨塔使用年限方面： 

依本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 29條前段：「使用鎮立納骨塔之期間供奉置放

骨灰（骸）至該納骨塔自然老舊不能修復時止（自起造使用日起約 60年），略以」

之規定條件為自然老舊不能修復時及自起造使用日起約 60年，按備註年限約還有 38

年，故本塔仍需在備註使用年限前完成設置所有櫃位及讓民眾申請使用。 

四、外鄉鎮設置納骨塔情形： 

外鄉鎮民眾申請本塔櫃位多半來至台中市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及苗栗縣大湖

鄉，目前台中市東勢區新設第二塔預計於明(115)年啟用，且近年來遷出案件統計多

半遷往台中市轄區內有新設櫃位之納骨塔(潭子、大雅及神岡生命園區)，因台中市

民使用轄區內納骨塔較為便宜且祭祀距離較為便利，故台中市市民來本塔申請數預

估明(115)年將會減少。 

 

伍、結語： 

    本塔量體設計足夠供本鎮鎮民及外鄉鎮民眾選用，惟考量民眾選擇需求、本塔

使用年限及各樓層使用申請狀況和銷售速度，且外鄉鎮新設置公立納骨灰骸設施普    

及等因素，本所評估仍需要有誘因讓外鎮民眾來塔申請，避免產生沉默成本，故目

前維持以本鎮鎮民收費標準之使用費 2倍計價外鄉鎮民眾收費標準為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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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鎮上新里上前巷(上前巷 11/13/15 號至苗 58)拓寬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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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苗栗縣卓蘭鎮客庄生活交流中心暨客家卓蘭鎮立圖書館拆除建案申請規劃

設計暨工程施作案-卓蘭國小撥用鎮有土地案(新厝段 29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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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1 時 1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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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7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

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富原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長黃石榮  人事主任徐士炫 

       圖書館長熊小惠  幼兒園長李美慧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請假：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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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公 所 提 案第 1案    

   類  別：殯葬 

   提案人：鎮 長詹錦章 

   案  由：本所為修正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二十條，請惠予

審議。 

   辦  法：如案由。 

   理  由：依據行政院 114 年 6月 3日以院臺綜字第 1141012228B 號函暨 114 年 5

月 28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400053241 號公告總統令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三讀通過。 

 

臨 時 動 議 案 
 

臨時動議第 1案 

    類  別：民政 

    提案人：詹偉強   附議人：詹秉憲、胡兆烈、詹偉廷 

    案  由：建請鎮公所寬籌經費購置勘災物品與救災裝備，以維護勘災、救災人員

安全，如說明，如說明。 

    說  明： 

        一、近年來氣候多變、致災降雨頻傳，加上台灣位處地震帶，強震不可避

免，勘災、救災裝備之整備已是刻不容緩。 

        二、為災害發生時之勘災、救災人員之人身安全計，勘災所需的基本物品

及救災所需裝備，皆應事先購置、點檢，俾於災害發生時，能適時提

供勘災及救災人員使用。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閉會致詞： 

本會第 22屆第 13 次臨時會議程已全部完成，對於本會代表建言，請鎮公所盡心執行

民意之所託。最後，感謝全體代表這 3天來全程參與，也感謝詹鎮長率領行政團隊列

席，散會。  

 

【11 時 1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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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7 月 9日 7 月 10 日 7 月 11 日 

主  席 詹永光 ○ ○ ○ 

副主席 詹秉憲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代  表 詹豊霖 ○ ○ ○ 

代  表 王俊昌 ○ ○ ○ 

代  表 詹偉強 ○ ○ ○ 

代  表 詹偉廷 ○ ○ ○ 

代  表 胡兆烈 ○ ○ ○ 

代  表 姜運郎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會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臨時動

議 
通過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分析 通過 2 否決 0 擱置 0 撤回 0 

 


